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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劉瑜
聯絡電話：(08)7320415#3611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67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550267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30000A115502679400-1.pdf、376530000A115502679400-2.pdf、

376530000A115502679400-3.pdf)

主旨：有關新修正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

遣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相關

實務執行事宜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5600012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

簡稱解聘辦法)」部分條文及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成績考核辦法（以下簡稱考核辦法）」第5條、第6條之1條

文，業於115年1月12日修正施行。

三、教育部為利落實旨揭法規修法意旨，就解聘辦法及考核辦

法實務執行說明如下：

(一)平時預防措施

１、解聘辦法第1條之1：

(１)增訂本條次係為建立親師生溝通預防機制，透過日

常瞭解教師教學與溝通狀況，藉此建立正向互動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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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5 頁

支持機制，促進親師生良性交流，發揮事前預防功

能。

(２)公開授課為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

實施要點五、教師專業發展」之相關規定，國教署

並頒有各學習階段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

考原則，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，形塑

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。

(３)本條所稱「觀課」係指上開（2）之學校公開授課

活動，非解聘辦法新增學校得以觀課為名，對教師

進行監管措施。

(二)檢舉與受理階段

１、解聘辦法第9條：

(１)為使學校決定檢舉案件受理與否之程序更加嚴謹，

並回應校長是否偏頗或承受不當壓力之疑慮，本次

修正調整校長於受理階段之角色分工，明定學校接

獲檢舉案件時，校長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

人員1人、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簡稱校事會

議）之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（即學校依解聘辦法第

12條第2項第2款及第4款之已聘任委員）召開會議

認定，是否應不予受理。

(２)校長負召集、釐清事實及行政協調之任務，認定會

議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，但校長不參與認定表

決。

(３)依第59條規定，本條第1項所定校長召開會議成員

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規定處理。表

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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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頁，共 5 頁

決時迴避之成員不計入該項表決之成員人數，亦

即，扣除迴避成員人數後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過半

數同意認定，始得為不予受理。

(４)為落實匿名檢舉不受理，刪除原未具真實姓名「但

檢舉內容包括行為人及具體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之規定，學校並應確實善盡解聘辦法第5條第6項保

密義務。

２、解聘辦法第9條之1：為落實檢舉案件依情節分流處理

機制，解聘辦法之受理與調查以涉及第2條第4款及第5

款規定之情形者為範圍，明定學校接獲檢舉後，經解

聘辦法第9條第1項認定會議，認定行為人有考核辦法

所定懲處之情形，學校應適（準）用考核辦法規定辦

理，檢舉案件並續依考核辦法第6條之1規定續處。依

解聘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，認定涉及懲處情形者，亦

同。

３、解聘辦法第9條之2：為明確規範主管機關接獲檢舉或

知悉事件時之處理權責，明定主管機關於接獲檢舉或

知悉事件時，應先檢視是否有應不予通知學校處理之

情形，避免將不予受理之案件，通知學校處理，增加

不必要之行政負擔。至所稱「知悉」，包括學校主管

機關接獲陳情而知悉檢舉事件之情形，併予敘明。

(三)調查及終局處理階段

１、解聘辦法第19條：為使當事人及檢舉人於調查小組進

行調查時，能知悉受檢舉之內容要旨，俾利配合調

查，爰修正第1項第4款，增列調查小組通知當事人及88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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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人配合調查時，其書面通知應記載調查原因。

２、解聘辦法第43條：行為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前，為維

護其法律上利益，應由學校主動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

報告，爰修正明定學校至遲應於行為人至教評會陳述

意見七日前，主動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。依第25

條第1項第5款規定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

會審議時，行為人於該會議陳述意見前，亦同。

３、考核辦法第6條之1：

(１)檢舉案件如依解聘辦法第9條之1或第13條第2項，

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情形者，學校應派校內人

員調查為原則，必要時得派校外人員調查。又所謂

「必要時」，係指學校遇有特殊情形，例如因行政

程序法迴避等事由，難以由校內人員進行調查時，

始得委派校外人員調查。

(２)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，應填載處理報告表單，簡要

敘明該事件之事實認定及相關事項，若屬應予懲處

之情形者，應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。

(３)學校作成處理結果後，除懲處結果應報主管機關核

定者外，其餘案件包括處理結果未懲處及經主管機

關依考核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授權學校毋須函報

主管機關核定者，均應將經填載之處理報告表單及

學校相關會議紀錄，報主管機關備查，俾供主管機

關事後監督。

四、教育部將持續關注實務執行情形，後續以半年為期追蹤制

度實務影響，作為配套措施與後續制度調整重要精進參
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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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，並在確保學生及教師權益下，審慎推動制度調整。

五、檢附解聘辦法Q&A、校園事件受理流程圖、處理報告表單各

1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99



A1
本次解聘辦法修正重點

Q1
問答時間 Q&AQ&A

1.營造友善校園環境，新增親師生溝通
爭議預防機制。

2.匿名檢舉不予受理，避免檢舉機制遭
濫用。

3.確保檢舉資訊不外洩，明定保密義
務，並負洩密責任。

4.解聘與成績考核分流，校事會議僅處
理教師法不適任案件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2

學校應如何落實親師生溝通爭
議預防機制？

Q2
問答時間 Q&AQ&A

學校得以日常或例行的巡堂、觀
課、親師生溝通及行政晤談等方
式，及早掌握親師生的互動情
形，強化預防功能，避免問題惡
化後才進入檢舉與調查程序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3

解聘辦法第1條之1的「觀課」，
所指為何?

Q3
問答時間 Q&AQ&A

1.透過日常瞭解教師教學狀況，藉此建立正向
互動與支持機制，促進親師生良性交流，
「觀課」屬發揮事前預防功能之其中一種作
法。

2.所稱「觀課」係指「12年國民基本教育課
程綱要總綱之實施要點五、教師專業發展」
之學校公開授課活動相關規定。

3.並非於解聘辦法新增學校得以「觀課」為
名，對教師進行監管措施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4

學校接獲檢舉校園事件時，應
如何受理？

Q4
問答時間 Q&AQ&A

由校長邀集外聘調查人才庫
的專業人員、校事會議的教
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共4人開會
討論，採無記名投票，且校
長不參與表決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5

受理程序之會議組成，訂定主
要目的為何？

Q5
問答時間 Q&AQ&A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為使學校決定檢舉案件受理與否
之程序更加嚴謹，本次修正明定
會議組成，決定受理與否及判斷
分流機制，以提高公正性與客觀
性。



A6

匿名的檢舉案件，學校仍應受理嗎？如要求具
名檢舉，如何確保檢舉者的資訊不被外洩？

Q6
問答時間 Q&AQ&A

1 . 檢舉案件若為匿名，依規定
不予受理。

2. 學校處理案件時，明定所有
人 員 應 負 保 密 義 務 ， 違 反
時，除負行政責任外，並依
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
法律規定，負刑事責任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7

本次修法增訂輔佐人制度之
目的？

Q7
問答時間 Q&AQ&A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1 . 解聘辦法所定輔佐人制度，係為協助
當事人於調查過程之陪伴與支持，減
輕心理壓力，得請學校教師、家長或
其他校內、外人員擔任輔佐人，有助
調查進行並減少爭議。

2. 又參酌行政程序法第31條第 1項及
行政訴訟法第55條第 1項規定，定
明人數不得逾2人。



A8

在調查程序中，如何兼顧行為
人相關權益？

Q8
問答時間 Q&AQ&A

為維護行為人法律上權益，學校在
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考核委員會
(第25條第1項第5款情形)前，應主
動提供調查報告、輔導報告，以確
保行為人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9

學校接獲檢舉校園事件，屬考核
案件，學校應送校事會議嗎？

Q9
問答時間 Q&AQ&A

學校經校長邀集外聘調查人才庫的專業人
員、校事會議的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討論
後，如認定行為人涉及「公立高級中等以
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所定教師懲處
情形，由學校派校內人員調查(必要時得指
派校外人員調查)，而非送校事會議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10

檢舉案件經認定涉及考核辦法
情形，應如何調查？

Q10
問答時間 Q&AQ&A

學校以派校內人員調查為原則，
於一定期限內完成調查，以避免
程序延宕。另學校如認有必要
時，亦得派校外人員調查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A11

考核辦法第6條之1增訂「必要時得派校
外人員調查」，仍有小案大辦疑慮？

Q11
問答時間 Q&AQ&A

1.原則上，學校應派校內人員調查，除非案件
確實有無法或難以由校內人員進行調查之情
況，始得例外聘請校外人員調查。本條所定
必要時之例外情形，係為實務運作保留彈性
機制，而非全面或常態性派校外人員調查。

2.調查完成後，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處理報告
表單予以填載，以簡化處理程序，避免小案
大辦。

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1156000120號函



受理 

涉及第 2 條
第 4款或第 5

款：書面通知 

檢舉人受理 
(解§9)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
校園事件受理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學校 
接獲檢舉 

(解§5) 

疑 似 涉 教 師 法
§14Ⅰ➈➉⑪非性別事
件、 §15Ⅰ➂➄非性別事
件 §16Ⅰ §18Ⅰ情形 

(解§2➃➄) 

第
一
階
段
初
篩 

第
二
階
段
分
流 

學校初步蒐集證據 資料 
(解§8) 

7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 

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
(解§12I. §13I) 

不受理 
(解§9І) 

 

召開會議審議
受理與否(解§9) 

未達教師法應予
解聘 不續聘或
終局停聘之程
度，且未涉及考
核辦法懲處情
形：書面通知檢
舉人不受理。 

(解§9I. III) 

註 1： 會議組成依解聘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之校長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之專業人員 1人：及 校
園事件處理會議委員之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各 1人。 

註 2： 撤回檢舉事件或調查中撤回檢舉之事件及依解聘辦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及學校認有涉 教師
法第 14條第 1項、第 15條第 1項規定情形者及得受理 本於職權繼續調查處理。 

【註 1】 

教育部 115年 2月 5日臺教授國字第 1156000120號函 

未達教師法應予解聘 不

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 

度，而涉及考核辦法懲處

情形→依考核辦法辦 

理：書面通知檢舉人依考

核辦法辦理。 

(解§9-1 考§6-1) 

不受理案件：書
面通知檢舉人不
受理 
(解§9I. II. III ) 

⚫ 無具體之內容。 

⚫ 未具真實姓名檢
舉。 

⚫ 已不受理或已作成
終局實體處理。 

⚫ 已撤回檢舉、。：【註2】 



           （學校全銜）處理報告表單（範例） 

被檢舉教師  檢舉日期   年   月   日 

檢舉要旨  

處理情形 

一、 概述(事實認定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結論 

□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懲處情形 

□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懲處情形 

 

建   議 □結案 

□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 

佐證資料  

備註：本表係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6條之 1 之處理報告表單 


